
《上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领域轻微
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解读

近期，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印发了《上海市应急管理部门

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，现解

读如下。

一、出台背景

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需要。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

妥善处理坚守安全底线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，既加强安全

生产监管，也深化包容审慎监管。

二是健全执法制度的需要。贯彻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

的意见》《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

发<关于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

见>的通知 》等关于制定不予处罚清单、明确不予处罚的裁

量阶次的要求，进一步健全执法制度。

三是规范保障执法的需要。通过免罚清单制度为执法人

员提供明确具体的适用指引，推动执法人员敢用、能用而不

滥用免罚，规范执法行为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清单中提到的“轻微违法行为”具体包括哪些情

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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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7项违法行为

不予行政处罚，涉及事故隐患、安全生产资质、安全生产评

价检测检验机构等 3 类。例如：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

如实记录的，未按照规定期限变更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

生产许可证的，等等。具体情形及适用要求详见清单规定。

（二）不予行政处罚有哪些适用条件？

总的来说，有 3 个基本条件，也就是不予行政处罚适用

情形同时要满足的前置条件，具体为：。

一是近三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；

二是近一年内未被市、区应急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；

三是未被依法纳入“黑名单”或者联合惩戒对象。

（三）哪些情况不适用不予行政处罚？

安全生产关系重大，适用不予行政处罚，必须在保障安

全的前提下。为此，设置了 3 个否决条件，也就是有以下情

形之一的，不适用不予行政处罚：

1.涉及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；

2.经专业技术人员、专家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

认定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3.有法定从重情节的。

（四）实施不予行政处罚，如何具体操作？

不予行政处罚要坚持依法实施、规范实施。清单分两类

情形明确了操作流程。



第一类是清单所列明的轻微违法行为，在立案之前已查

清事实，有证据证明符合不予处罚条件的，责令当事人改正

并依法进行教育，可以不予立案。不予立案的，应当制作《行

政执法有关事项审批表》，报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（包括市、

区应急管理部门及其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负责人）批准。在立

案之后查清事实，有证据证明符合不予处罚条件的，依照相

关程序要求办理。

第二类是本清单未列明的轻微违法行为，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

处罚条件的，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

（五）不予行政处罚的，是否还要采取其他相关执法措

施？

贯彻宽严相济精神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，清单

规定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，

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通过指导

服务、批评教育、约谈警示、不定期抽查等措施，促进生产

经营单位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并非要放松

安全监管和执法，而是对符合法定要求的轻微违法行为给予

过罚相当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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